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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执法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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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处罚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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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业务流程图
 (
立案申请（现场检查、举报、投诉、媒体曝光、上级交办、其他部门移交等）
) (
立案审批
)


 (
开展调查取证工作
)


 (
现场检查制作现场笔录、视听资料
。
) (
先行登记保存，制作证据登记保存清单，７日内作出处理
) (
询问当事人或证人，制作询问笔录。
) (
抽样取证制作抽样取证凭证
) (
其他证据
) (
专业性问题由法定部门鉴定并提供鉴定报告。
) (
暂扣车辆，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
)







 (
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承办人提出撤销立案申请
) (
案件调查结束，制作案件处理意见书报批。
)

 (
案情复杂或给予重大行政处罚的，由负责人审批或领导集体讨论决定拟处罚意见。
) (
处理意见审批
审核
) (
处理意见审 核
)
 (
作出责令停产停业，吊销许可证或执照、对公民罚款超过
500
0
元、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超过
5
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可要求组织听证。
)
 (
撤消立案审批，立案撤消
)

 (
制作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，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并享有陈述、申辩权。
当事人
3
日内提出陈述、申辩。
)



 (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，并予以复
核。
) (
进入听证程序
)



 (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送达当事人
)


 (
执行处罚决定
)

 (
制作结案报告
)


 (
案卷装订归档
)

  简易程序行政处罚案件业务流程图

 (
立案申请（现场检查、举报、投诉、媒体曝光、上级交办、其他部门移交等）
)




 (
立案审批
)


 (
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进行案件调查
)



 (
口头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。
)



 (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、并予以复核
)



 (
制作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当事人，并告知
当事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申请行政诉讼。
)



 (
   执行处罚决定
)




 (
将行政处罚（当场）决定书副本报行政处罚处室备案归档。
)


 






三、救济渠道
   （一）投诉举报
电话：0532-12345
   （二）行政复议
行政复议申请咨询电话：（0532）85912218
行政复议还可采用邮寄申请、网上申请等方式。
复议申请邮寄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2号甲帝威国际大厦三楼立案室。
网上申请地址：http://qdsf.qingdao.gov.cn/#青岛市司法局官方网站－行政复议网上申请专栏。
 （三）行政诉讼
部门：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
    地址：青岛市崂山区云岭支路1号
    电话：0532-88895802
部门：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
地址：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1303号
    电话：0532-66878988
    部门：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
    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6号
    电话：0532-80880996
部门：青岛铁路运输法院
    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广州路37号甲
    电话：0532-829788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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